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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字第 142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06 月 0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上字第1421號

上　訴　人　黃阿却

訴訟代理人　謝生富律師

被 上 訴人　秦美雲

訴訟代理人　丁偉揚律師

　　　　　　劉秋絹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邱姝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9月

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9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7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零捌萬參仟參佰貳拾壹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新北市汐止區廟宇汐止鎮靈宮（下

    稱鎮靈宮）之宮主，鎮靈宮於民國101年5月6日自南部進香

    後返回新北市，為迎神回駕，於當日18時許在被上訴人主導

    下舉辦神明繞境活動（系爭遶境活動），自係從事活動之人

    。系爭遶境活動，沿途使用燃放鞭炮與沖天炮之工具與方法

    ，有損害他人之危險。系爭遶境隊伍於當日18時許，行經新

    北市○○區○○○路○○○巷（下稱系爭119巷）時，因參與系

    爭繞境活動之工作人員與信徒，沿途燃放鞭炮與沖天炮之火

    花碎屑飛落於伊所有之門號號碼新北市○○區○○○路○○○

    巷○號4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前陽台，導致系爭房屋發生

    火災（下稱系爭火災），火勢沿客廳、廚房往室內方向延燒

    ，燒毀客房、臥室、浴廁及後陽台等處，屋內之裝潢、日常

    生活用品及電器用品均付之一炬。伊因此受有系爭房屋價值

    減損新臺幣（下同）942,649元、系爭房屋內之壁櫥、衣櫥

    、廚具櫃台、不鏽鋼鐵窗價額減損120,000元、室內裝潢損

    壞回復原狀所需費用1,999,267元、民生必需品及電器用品

    損失496,343元，共計3,558,259元，伊僅於2,495,610元之

    範圍內為請求等情，爰依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求為命被上

    訴人給付上訴人2,495,6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於原審係基於民

    法第188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1條之3規定為上開請

    求，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

    上訴，且主張僅以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為請求權基礎，其餘

    請求權基礎不再主張）。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495,61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宮廟繞境活動本身係為宣揚所供奉之神明及

    服務信眾，故宮廟本身非為獲利之事業經營，伊舉辦系爭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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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並無獲利，宮廟遶境活動亦非屬民法第191條之3所稱之危

    險活動。系爭火災發生當日，伊及參與系爭繞境活動之工作

    人員並無施放爆竹，亦無爆竹可施放，造成系爭火災之沖天

    炮施放者為伊、鎮靈宮及繞境工作人員以外第三人之個人行

    為，且伊並未要求沿途商家民眾於系爭遶境活動時施放爆竹

    ，亦未提供爆竹供渠等施放，沿途商家、民眾為求祈福而自

    發性地施放煙火，與系爭遶境活動無涉，而當時系爭119巷

    內人數眾多，伊走在隊伍最末端，無從知悉隊伍前方行進狀

    況，亦無法掌控或制止路人、信眾或商家自行施放爆竹。退

    步言，縱認伊有安排施放爆竹之活動，亦不違反當時「臺北

    縣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之規定，施放

    沖天炮之行為非屬一概禁止之列，主管機關就爆竹已經制訂

    相關規範、管制措施之情況下，其危險性已獲一定程度之控

    制，屬日常生活可容許之範圍內，不能認為施放煙火仍屬危

    險活動，自無得與爆竹工廠係儲放大量危險材質予以加工、

    製造之情形等視之。又土地不因火災受影響，臺北市建築師

    公會103年7月29日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將系爭房

    屋減損價值含土地在內，即非適當，亦未說明系爭房屋減損

    比例為85%之依據，且系爭鑑定報告中櫥櫃之數量與鑑定人

    所攝之現場照片不合，裝潢物之市價來源亦不明，且不動產

    買賣實務通常包含簡單裝潢，系爭鑑定報告卻另外鑑定裝潢

    費用，實乃重複請求；室內裝潢損壞部分，上訴人未證明系

    爭房屋燒毀前之樣貌、設備及其品質，且於估價當時亦未指

    定使用何種等級之材料，僅由室內設計師直接到現場勘估室

    內面積大小後以估價時之通用品牌估價，估價內容更包含格

    局更改工程，並非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所為之估

    價，自非有據；動產損失部分，上訴人僅提出自製之財產損

    失清單及部分動產燒損或燻黑之照片，並未就其所列動產之

    規格、型號、品質及其於系爭火災中遭焚毀等事宜詳加舉證

    。況附表損失清單中部分物品未經上訴人提出照片，上訴人

    就該部分損失自未舉證，而上訴人提出燒毀後照片部分，亦

    應認已使用相當之時間，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未扣除折舊，於

    法不合，況部分動產已逾「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中「房屋

    附屬設備」之5年耐用年限，所存殘值幾稀，縱認上訴人得

    請求賠償，亦應以中古價格為計算損害標準始為合理。另上

    訴人於系爭房屋陽台堆置大量回收紙類等易燃雜物，導致火

    苗掉落在陽台後引起火災並迅速燃燒，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及

    擴大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上訴駁

    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87頁反面、第88頁）

  ㈠被上訴人為鎮靈宮宮主，鎮靈宮於101年5月6日自南部進香

    後返回新北市，在當日18時許，繞境行經系爭119巷弄內。

  ㈡系爭房屋為上訴人所有，該屋於101年5月6日18時7分許被系

    爭119巷內之群眾發現發生系爭火災（見原審卷一第13頁）

    。

  ㈢系爭火災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1年5月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檔案編號：H12E06S1，下稱系爭火災鑑定書）之認定

    ，起火地點為系爭房屋前陽台外推鐵窗內靠東側處所附近，

    起火原因以燃放爆竹引燃之可能性較高（見原審卷一第52頁

    至第55頁）。

  ㈣依系爭火災鑑定書，系爭房屋受燒情況略為：前陽台受燒後

    其內物品有明顯燒燬痕跡；客廳受燒後其內傢俱及物品均有

    燒損之情形，且物品散落並佈滿於客廳內；廚房受燒後其內

    物品均有燒損情形；後陽台受燒後上方樓板有煙燻情形，其

    內物品僅部分有燃燒情形，其餘未有燃燒痕跡；東南側雜物

    間受燒後上方樓板與牆面有燒煙燻痕跡，其內物品表面有燒

    損情形，衣櫃與木質隔間牆緊靠上方樓板處有燃燒碳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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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側靠中間臥室受燒後上方樓板與牆面靠上方處有明顯煙

    燻痕跡，其內物品僅輕微煙燻影響；西南側臥室受燒後其內

    雜物有煙燻情形，床墊靠上方樓板處受熱燒損；廁所受燒後

    磁磚上半部明顯煙燻痕跡，天花板受熱軟化、掉落其內；西

    北側臥室受燒後四周牆面與上方樓板有明顯煙燻痕跡，其內

    物品受些微煙燻影響；西南側與西北側臥室、南側靠中間雜

    物間及廁所外區域受燒後上方樓板有明顯煙燻痕跡，靠地面

    處無燃燒情形並保有原狀，且該處散落大量輕微燒損物品（

    見原審卷一第56頁至第57頁）。

  ㈤上訴人、上訴人之女林靜美及系爭119巷5號建物5樓住戶楊

    瑞因系爭火災，曾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

    對被上訴人提出其涉犯刑事公共危險罪嫌告訴，嗣經士林地

    檢檢察官以作成101年度偵字第9539號不起訴處分（下稱系

    爭刑案，見原審卷一第14頁至第15頁反面、士林地檢署101

    年度偵字第9539號卷、101年度他字第2530號卷全卷，下分

    別稱偵字卷、他字卷）。

  ㈥原審102年11月7日當庭勘驗店家監視器及社區監視器錄影畫

    面內容與勘驗筆錄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49頁反面至第150頁

    ）。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91 條之3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有

    無理由？

  ⒈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

    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

    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

    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

    意者，不在此限，此為民法第191條之3所明定。衡諸該條規

    定之立法理由：「近代企業發達，科技進步，人類工作或活

    動之方式及其使用之工具與方法日新月異，伴隨繁榮而產生

    危險性，而須由被害人證明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

    活動之人有過失，被害人將難獲得賠償機會，實為社會不公

    平現象。且鑑於：（一）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

    源（二）僅從事危險業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三）

    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

    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為使

    被害人獲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

    活動之人，對於因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他使用之工具或

    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例如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筒

    裝瓦斯廠裝填瓦斯、爆竹廠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

    炸藥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請求賠償時，被害人只須證明加害人之工作或活

    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性

    ，而在其工作或活動中受損害即可，不須證明其間有因果關

    係。但加害人能證明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

    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則

    免負賠償責任，以期平允，爰增訂本條規定（義大利民法第

    2050條參考）。」，可知此條係以危險責任為命經營危險事

    業或從事危險活動者賠償損害之依據，並藉由舉證責任倒置

    之規定，減輕被害人因危險事業、工作或活動肇生之損害，

    於求償時可能面臨舉證責任之負擔及不利益，強化被害人向

    經營危險事業、工作或活動主體求償之可能性。亦即此條屬

    推定過失（即倒置防止危險發生損害之舉證責任）及推定因

    果關係（即推定損害的發生與工作或活動的危險之間具有因

    果關係）之規定。是被害人請求賠償時，只須證明加害人之

    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

    之危險性，而在其工作或活動中受損害即可，不須證明其間

    有因果關係，但加害人能證明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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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

    意者，則免負賠償責任。

  ⒉系爭繞境活動為被上訴人所舉辦，施放爆竹為系爭繞境活動

    所使用之方法：

  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是鎮靈宮宮主，系爭繞境活動為被上訴

    人所主辦，且於該活動中有燃放鞭炮之行為乙情，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3頁反面、第187頁），且有原

    審102年11月7日當庭勘驗店家監視器及社區監視器錄影之勘

    驗筆錄（見原審卷一第149頁反面至第150頁）、監視器位置

    及系爭繞境活動行經路線圖（見原審卷一第67頁，卷二第18

    4、239頁，卷三第26頁）、前開監視錄影照片及現場照片可

    證（見原審卷一第89至93頁，卷三第27至32、57至60頁）。

    而前開勘驗結果如下：

  ⑴店家監視器（下列時間為店家監視器顯示時間）「

  （18:00:57）一名著黑上衣、卡其褲、未戴帽之男子（下稱黑

              衣男子）由畫面左上方出現，與著粉紅色上衣女

              子（下稱粉紅上衣女子）擦身而過，粉紅上衣女

              子轉交某物予黑衣男子。

  （18:01:00）黑衣男子在畫面左上方藍色發財車左側車身旁彎腰

              ，將粉紅上衣女子轉交之物放置地面。

  （18:01:05）黑衣男子移動至藍色發財車車頭左斜前方蹲下。

  （18:01:06）黑衣男子放置在藍色發財車左側地面之物引燃，

              冒煙（下稱A爆竹）。

  （18:01:09）A爆竹冒濃煙向上間歇噴射，黑衣男子持續蹲在藍

              色發財車車頭左斜前方處。

  （18:01:13）黑衣男子站起來跑開，消失在監視器畫面。

  （18:01:17）藍色發財車車頭左斜前方即黑衣男子蹲下處發出

              劇烈火光，某物開始冒煙噴射（下稱B爆竹）。

  （18:01:18）路邊行人閃躲。

  （18:01:27）A爆竹發射結束。

  （18:01:40）畫面左下方有一著黃衣黃褲女子及一著白色上衣

              女子向後退而停留在藍色發財車停放處對面之雜

              貨鋪處，另有著黃衣黃褲男子掩面行至該處停等

              。該處街道寬約1.5公尺至2公尺。

  （18:01:47）黃衣黃褲女子向畫面上方離去。

  （18:01:53）白衣女子向畫面左上方朝藍色發財車方向離去。

  （18:01:57）B爆竹發射結束。

  （18:01:59）黃衣黃褲男子向畫面左下方離去。

  （18:02:01）廟會人員出現在畫面上方，進行遊行。

  （18:05:16）廟方七爺出現在畫面上方，並開始進行遊行。

  （18:05:21）畫面左上方藍色發財車車頭左斜前方地面上出現

              白色物體，行經該處之民眾向後退至對街停放機

              車處停等。

  （18:05:22）該白色物體出現火花（下稱C爆竹）。

  （18:05:23）C爆竹冒煙噴射。

  （18:05:27）廟方八爺出現在畫面上方，開始遊行。

  （18:05:32）廟方八爺行經C爆竹旁，並在C爆竹前方繞行轉圈。

  （18:05:42）C爆竹停止發射，廟方人員繼續遊行。

  （18:06:27）廟方人員仍繼續在畫面上方進行遊行。

  （18:07:23）畫面所有人員均仰頭往畫面左上方看。

  （18:07:35）廟方人員陸續跑步離開畫面。

  （18:07:54）畫面人員均快速經過事發地。

  （18:08:35）店家將置於店外物品收至屋內。

  （18:09:05）藍色發財車移動離開。

  （18:09:15）藍色發財車於畫面中消失。

  ⑵社區監視器（下列時間為檔案顯示時間）「

  （02:00）畫面上方出現遊行隊伍。

第 4 頁



  （03:07）廟方七爺、八爺陸續出現在畫面上方，向前行進。

  （03:28）廟方八爺消失在畫面左下方。

  （04:08）有一著黃色褲子之人蹲在畫面左上方。

  （04:18）黃衣人蹲處地面開始冒煙，惟並未有噴射情形。

    綜上，足認上訴人前揭主張之情為真實。

  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繞境活動有自行或委託沿途商家

    、信眾燃放爆竹以製造信眾熱烈信奉鎮靈宮神明之氣氛乙情

    ，有下列證人之證述內容可證，堪信為真實：

  ⑴證人即系爭119巷5號1樓機車行之老闆娘劉慧芬於原審具結

    證稱：101年5月6日系爭繞境活動，鎮靈宮有叫伊拜拜，伊

    有擺香案及買一串鞭炮在地上，廟方人有擺一盒一盒的沖天

    炮在旁邊，伊就就把它排出去一點，比較靠路一點，並麻煩

    隔壁水果行之連群洲幫忙施放，其他都是都是穿黃色衣服之

    廟方的人在放鞭炮，有的拿在手上施放，還有在神明前方的

    ，會放在地上施放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4、195頁）；以及

    於本院具結證稱：當天鎮靈宮叫伊用水果出來拜拜，伊有擺

    放水果，並準備連炮，鎮靈宮的人就將沖天炮放在路中間，

    伊請隔壁的連群洲去點燃連炮，有無點沖天炮伊忘記了，鎮

    靈宮的人是穿黃色制服，制服有鏽鎮靈宮的名字。鎮靈宮的

    工作人員張金珠在當天下午大約2點左右打電話給伊，確實

    有說鎮靈宮進香回來要從伊門口過，叫伊要擺放水果，還要

    放鞭炮。伊才會去買鞭炮。當時穿黃色T恤的廟方人員有放

    鞭炮，擺在地上，不然就是用手拿等語（見本院卷第112頁

    反面、第113、114頁）。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刑案檢察官偵訊

    時陳稱：「張金珠是打電話叫劉慧芬準備拜拜」等語（見偵

    字卷第143頁），足見張金珠確實是鎮靈宮之工作人員，證

    人劉慧芬證稱鎮靈宮工作人員張金珠通知伊擺放水果及放鞭

    炮乙情，洵屬有據。

  ⑵證人連群洲於原審具結證稱：101年5月6日鎮靈宮繞境至系

    爭119巷3號1樓伊之水果店前，有廟裡的陣頭前面的先行人

    員放沖天炮，伊看到的是第一個人放之後，後面就有人繼續

    放，拿在手上或放在地上施放，但隊伍有點長，且人很多，

    有些伊視線無法看到，陣頭先行部隊是以兩排沿馬路走進來

    ，最前面的那兩位是穿類似白色衛生衣，但上面有繡廟的名

    字，伊沒有注意褲子是什麼顏色或樣式。先行部隊穿白色衛

    生衣那兩位後面的人都穿一般廟裡黃色的T恤。陣頭進來沒

    多久，廟方的乩童過來後，好像就是一直放沖天炮，伊看到

    的是前面有一個穿黃色衣服之男生，舉手向失火的地方高舉

    拿煙火，施放完畢後，他後面女生還要繼續放煙火，伊就有

    聽到有人說「上面都在冒煙了，你還繼續放」，伊有往上看

    ，是真的在冒煙了，他們是廟裡的人。伊當天有幫隔壁機車

    店施放煙火，除伊之外，沒有其他民眾在施放煙火等語（見

    原審卷一第190頁反面、第191至193頁）。

  ⑶證人楊瑞於106年2月22日在本院具結證稱：伊住在上訴人之

    樓上，101年5月6日18時伊在一樓車改衣服，當時穿制服之

    廟裡的人還有信眾為了系爭繞境活動，拿沖天炮在施放，還

    有連先生也在施放沖天炮，廟裡的人在隊伍快要來之前的20

    分鐘有發的鞭炮給姓連的人，是連先生說廟裡發鞭炮給他，

    等一下要從這邊經過，連先生就把鞭炮擺好在那邊放等語（

    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第101、102頁），是證人楊瑞亦證

    述系爭繞境活動過程中，鎮靈宮人員及參與繞境之信眾有施

    放沖天炮，以及證人連群洲所施放之「沖天炮」是鎮靈宮所

    提供等情，與證人劉慧芬、連群洲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至於

    鎮靈宮係直接將沖天炮放置在路中央，或直接交付予證人連

    群洲，證人楊瑞之證詞雖與證人劉慧芬之證述不一，可能係

    記憶錯誤所致，但就連群洲所施放之沖天炮是鎮靈宮提供之

    主要情節，並無二致，且101年5月6日事發迄106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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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楊瑞作證時，已近5年時間，證人楊瑞部分記憶有誤，

    仍無逾常情，是證人楊瑞前開主要證述內容，仍堪採信。

  ⑷被上訴人雖舉證人楊瑞於系爭刑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

    局社后派出所101年12月7日警詢時證稱：「…約莫於監視器

    時間101年5月6日18時01分，在樟樹一路119巷5號前，有一

    著紅色衣服的女子，拿打火機給一個黑色衣服、卡其色褲子

    男子，施放鞭炮…」、「我知道穿紅色衣服的女子…劉慧芬

    ，另一個著黑色衣服、卡其色褲子的…連群洲」、「當時監

    視器時間101年5月6日18時1分，拍到連群洲放完鞭炮後，鞭

    炮就一直往上衝，大概過一兩分鐘後，樟樹一路119巷58號4

    樓就開始冒白煙了，那時候大家以為只是拜拜燃燒線香的煙

    和鞭炮的煙，但是後來大概再過三分多鐘後，就發現樓上開

    始著火了，開始冒煙、然後火勢開始延燒，還有外牆的磁磚

    遇熱開始掉落了，所以火災發生時間點，很可能就是因為當

    時施放鞭炮造成的…。」等語（見偵字卷第110、111頁），

    辯稱連群洲、劉慧芬實為本件之侵權行為人，渠等證述內容

    不可採信云云。然當時劉慧芬著紅色衣服，連群洲穿黑色衣

    服、卡其色褲子，於101年5月6日18時1分施放煙火，對照前

    揭原審就店家監視器錄影之勘驗筆錄可知，連群洲所施放的

    是A爆竹，而距離系爭火災發生時間最近的是C爆竹，且依上

    開店家監視器顯示，斯時在場人員均仰頭往左上方看，核與

    證人連群洲所述著黃衣男子向失火處高舉煙火，樓上冒煙，

    仰頭看時，確實有冒煙情形相符，故造成系爭火災之爆竹是

    否為證人連群洲所施放，顯非無疑，證人楊瑞前開證詞僅係

    其個人猜測之詞，不足採信，被上訴人因此質疑證人連群洲

    、劉慧芬證述之真實性，亦無可採。

  ③據上所陳，足認系爭繞境活動為被上訴人所舉辦，並於該活

    動中施放爆竹，以製造信眾熱烈信奉鎮靈宮神明之氣氛，因

    此，堪認施放爆竹為系爭繞境活動所使用之方法。

  ⒊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於系爭繞境活動中，遭燃放爆竹引燃

    致生系爭火災，造成屋內部分物品遭煙燻燒毀之損壞，詳如

    不爭執事項之㈣所載等情，亦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

    調查鑑定書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56至57頁）。

  ⒋被上訴人雖辯稱宮廟本身非營利事業，伊未從系爭繞境活動

    中獲利，施放爆竹已有法規規範，其危險性已獲一定程度之

    控制，屬日常生活可容許之範圍內，不能認為施放煙火屬危

    險活動云云。惟查，被上訴人主辦系爭繞境活動，顯係在提

    高鎮靈宮之知名度，及凝聚信眾之向心力，難謂被上訴人未

    從系爭繞境活動中獲取任何利益。而施放沖天炮易引發火災

    ，造成生命、身體、財產之損害，時有所聞，且除慶典節日

    外，日常生活亦不會施放沖天炮，足見施放沖天炮係屬特別

    之危險。因此，系爭繞境活動所使用之施放沖天炮之方法，

    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性，且於系爭繞境活動中燃放爆竹引

    發系爭火災，造成上訴人受有損害，而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前

    開損害非由於系爭繞境活動所用之燃放爆竹之方法所致，或

    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是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9

    3條之3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自屬有據。

  ㈡上訴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數額為何？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93

    條之3規定應對上訴人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詳如前述，茲就上訴人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系爭房屋價值減損942,649元：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因遭受火災，減損價值942,649元乙情

    ，有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認為：系爭房屋倘未於101年5月

    6日發生系爭火災，於102年6月25日起訴日之市價應為6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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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8元，而發生火災之因素對購屋者之心裡面多少會有影

    響，本案依現場受損情形研判應為無火害價格之85%，換言

    之，發生系爭火災後系爭房屋於102年6月25日時之現值為53

    4萬1,679元等語（見系爭鑑定報告第9頁），足認鑑定人本

    於其專業判斷，系爭房屋因系爭火災受損致僅有一般正常價

    格之85%，是系爭房屋因101年5月6日發生系爭火災所致之價

    值減損為942,649元（計算式：6,284,328－5,341,679＝942

    ,649元）。且系爭鑑定報告之實際鑑定人江星仁於本院具結

    證稱：「不動產估價規則沒有依據計算，都是鑑定人自主客

    觀認定的」、「就是估價者秉持著專業知識或是去問其他專

    家，或是市場廠商，平常作一些詢價的動作，我們基本上就

    會有這些價格的想法，我們就運用出來。」、「（問：土地

    價值是否會受火災影響？）我覺得以這塊地來判斷有關係，

    估價時候有二個方法，第一個就是比較法，就是房屋與土地

    一起的，都是按照建坪算，另外一個成分法我有分土地及建

    物計算，依照估價規則我們可以自由心證看哪個比較準，比

    率我們可以依照專業評估，我當初是一個用三分之二，一個

    用三分之一比率去估算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

    且衡情房屋遭受火災，會影響一般人之購買意願，自然會影

    響交易價格，且依據建物房地不可分離使用、計算房地價格

    以房屋坪數計算之交易習慣，前述因火災影響交易價格自包

    括房屋及土地在內，鑑定人依其專業將系爭土地及房屋按比

    率估算，並無不當，被上訴人辯稱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不

    會因火災而受損云云，尚無可取。因此，上訴人請求系爭房

    屋因系爭火災價值減損942,649元，自屬有據。

  ⒉系爭房屋內之壁櫥、衣櫥、廚具櫃台、不鏽鋼鐵窗價額減損

    12萬元及室內裝潢損壞回復原狀所需費用1,999,267元：

  ①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內之壁櫥、衣櫥、廚具櫃台、不鏽鋼鐵

    窗價額因遭系爭火災燒毀減損12萬元等語，並提出估價單二

    份（見原審卷一第210至212頁）為證，且經分別出具前開估

    價單之證人陳對箕、何志豪證述渠等確實有至系爭房屋施作

    前開估單所載之工程等情（見原審卷一第232至236頁），堪

    認為真實。並經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系爭房屋曾於86年間施

    作室內裝修，各房間設有壁櫥、衣櫥、廚具櫃台，陽台並加

    做不鏽鋼鐵窗等，雖室內經燒成焦黑狀態，但仍依稀可辨識

    出前述物品，此等裝潢自86年施作，至102年已有16年之久

    ，屬老舊物品，已無多少價值，但若非火災燒毀，這些裝潢

    卻仍可正常使用，故依一般建築工程及裝修工程實務，倘系

    爭房屋未發生系爭火災，於102年6月25日是市價為壁櫥10,0

    00×3＋衣櫥10,000×4＋廚具櫃臺10,000×1＋不銹鋼鐵窗2

    0,000×2等語（見系爭鑑定報告第7、8頁），故前揭物品於

    102年6月25日市價為120,000元。又實際鑑定人江星仁於本

    院具結證稱：「（問：比較法提出三個類似鑑定標的物，都

    是老舊的成屋買賣，這些房屋中本身就會包含裝潢家具？）

    一般來講我認為不會有家具，因為賣房子重要的家具都搬走

    了，我會當作沒有家具來估算。）」、「（問：有包含裝潢

    嗎？）有，要看各個房屋。」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

    故系爭房屋鑑價僅係指比較標的有無包括裝潢或家具之情形

    ，並非謂鑑定人所鑑定之前揭系爭房屋減損金額減損942,64

    9元有包括前述壁櫥、衣櫥、廚具櫃台及陽台鐵窗在內，何

    況為方便買方依己意裝潢房屋，買賣標的為無裝潢及家具之

    房屋，亦非少見，是仍應視各交易標的而有不同情形。另被

    上訴人質疑系爭鑑定報告中櫥櫃之數量與鑑定人所攝之現場

    照片不合云云，然鑑定人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06年5月24日10

    6 (十七）鑑字第1132號函覆本院：「系爭鑑定報告書P7有

    說明到〔壁櫥、衣櫥、冷氣機、廚具櫃台、及不鏽鋼鐵窗〕

    ，並無〔櫥櫃〕」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況且系爭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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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報告並無記載有將系爭房屋之前述櫥櫃均經拍照在該報告

    之附件八，是被上訴人恐有誤會。因此，上訴人請求系爭房

    屋內之壁櫥、衣櫥、廚具櫃台、不鏽鋼鐵窗價額因系爭火災

    燒毀致減損12萬元，亦屬有據。

  ②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室內裝潢因系爭火災損壞，回復原狀所

    需費用1,999,267元等語，固提出「證物3」之「高爾室內設

    計」出具之工程估價單乙份（見原審卷一第16至20頁）及證

    人沈峻榮證述內容（見原審卷三第105至107頁）為證。然證

    物3之工程估價單包含拆除、泥作、磁磚材料及大理石、木

    作、鋁門窗、廚具、水電、燈具、衛浴、油漆等項目，而鑑

    定人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06年5月24日106 (十七）鑑字第113

    2號函覆本院：「鑑定報告書內是有說明『……發生火災之

    因素對購屋者之心裡面多少會有影響，其影響幅度視火害程

    度個案不盡相同，一般為正常價格之95%～75%之間。本案依

    現場受損情形研判應為無火害價格之85%……』」、「前述

    ：『本案依現場受損情形研判』，其意為建築物現場室內外

    裝修受損之情形因火害受損而不堪使用，如地坪裝修材、踏

    壁裝修材、平頂或天花板裝修材、門與窗、衛浴設施、電氣

    設施等，依建築專業研判本案房屋價損比率應為無火害價格

    之85%。」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反面），故系爭鑑定報告

    在鑑定系爭房屋減損價值時，已將地坪、牆壁、天花板、門

    與窗、衛浴設備及電氣設備等減損之金額考量在內，上訴人

    再請求裝潢回復原狀所需費用1,999,267元，顯屬重複請求

    。何況證人沈峻榮於原審證稱：「證據3是我製作的文件，

    我做這份估價是依林小姐需求將屋況的基礎設備整理好的估

    價。我沒有印象林小姐有無告知我該房屋的隔間情形，我去

    現場大概知道房屋的面積大小，並依照格局去估算如果要修

    復到可以居住的狀況，需要施做的工程項目及費用。」、「

    因為這個一般都是依現況需要恢復的設備來概估，並沒有辦

    法精確估算，沒有要求我要使用特定的建材，是我依照一般

    要修復房屋的情形去估算應該要有的工項及價格。」（見原

    審卷三第105頁反面、第106頁），是證人沈峻榮之估價亦係

    針對系爭房屋之上開基礎設備所為，因此，上訴人請求系爭

    房屋室內裝潢因系爭火災損壞回復原狀所需費用1,999,267

    元，為重複請求，為無理由。

  ⒊民生必需品及電器用品損失496,343元：

  ①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火災，受有如附表所示物品損壞之損失

    乙情，固舉證人林靜美之證述為憑（原審卷一第169至175頁

    ），惟證人林靜美為上訴人之女兒，且物品雖經燃燒，仍有

    殘骸可辯，故應以上訴人所提出之照片可辯認知物品為限，

    是依上訴人所提出物損照片（見原審卷二第65至88頁），可

    辨認物品有附表編號1、3、7、9至13、18至20、22、23、25

    、26、28、29、38、39（卷證頁數見附表之「相關證據」欄

    卷二部分），且證人江星仁證稱其至現場勘驗時有看到編號

    18餐桌及椅，至編號32衣櫃則已包含在前述系爭房屋減損之

    價額942,649元中等語（見本院卷第128頁反面），是照片雖

    椅子較清楚，但依稀可辨認有餐桌，仍可將編號18列入，照

    片中雖有衣櫃，但不應列入。另證人江星仁雖於106年4月26

    日證述其對編號6、8、17物品有印象等語（見本院卷第128

    頁反面），然距離會勘103年10月25日（見系爭鑑定報告第2

    頁），已2年餘，仍應以照片為準。又兩造同意附表所列物

    品之耐用年數以5年計算（見本院卷第162頁反面、第163頁

    ），上訴人雖另主張附表所列物品為78至100年間所購買，

    並舉提出向財政部申報災損清單（見原審卷一第129至140頁

    ）及證人林靜美之證述（見本院卷第230至231頁）為憑，然

    前開災損清單係證人林靜美依記憶書寫，業據證人林靜美證

    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1頁反面），則家中物品繁多，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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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橫跨78年至100年，單憑證人林靜美記憶認定，難保正確

    ，故被上訴人辯稱均以逾5年耐用年數計算，自屬有據。

  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既提出照片證據

    證明受有附表編號1、3、7、9至13、18至20、22、23、25、

    26、28、29、38、39物品之損害，然因該等物品使用已久，

    目前無相同型號商品可諮詢價，因此，上訴人於102年間以

    上網找尋類似商品之網路銷售價格（卷證頁數見附表之「相

    關證據」欄卷一部份）以為該等物品起訴時之價值，本院審

    酌相類商品價格相差不多，是以上訴人上網找尋類似商品之

    網路銷售價格作為該等物品原有價值，尚屬適當，而可採信

    。從而，附表編號1、3、7、9至13、18至20、22、23、25、

    26、28、29、38、39物品之起訴時價值，即如附表之「原有

    價格」欄所載，共計206,715元。

  ③按所謂因毀損所減損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

    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查附表編號1、3、7、9至13、18至20、22、23、25、26

    、28、29、38、39物品（下稱系爭物品）均已逾耐用年數，

    在計算上訴人所受損害時，折舊後似無殘值，然參酌98年9

    月14日修正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8項規定：

    「營利事業固定資產採用定率遞減法折舊者，其最後一年度

    之未折減餘額，以等於成本十分之一為合度。」，本院審酌

    系爭物品均已使用多年，認依前揭規定，以成本1/10折舊，

    堪認合理。準此，系爭物品起訴時價值共計206,715元，折

    舊後價值共計20,67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詳如附表之「

    本院認定折舊後金額」欄所載。是上訴人於20,672元之範圍

    內請求，即屬有據。逾此部分，即非有理由。

  ⒋綜上，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系爭房屋減損942,649元、系

    爭房屋內之壁櫥、衣櫥、廚具櫃台、不鏽鋼鐵窗價額減損12

    萬元及系爭物品減損20,672元，總計1,083,321元。

  ㈢上訴人就損害之發生與擴大是否與有過失？

    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系爭房屋陽台堆置大量回收紙類等易

    燃雜物，導致火苗掉落在陽台後引起火災並迅速燃燒，就系

    爭火災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云云。查上訴人雖有在系爭房

    屋放置資源回收物，並以此為生活之資，此為上訴人於系爭

    刑案警詢時所自承（見原審卷一第58頁、第61頁反面、第23

    6頁反面），然家中堆放雜物，並無違常情，上訴人撿拾資

    源回收物作為部分生活之資，並將所撿拾資源回收物暫時放

    置家中，而資源回收物亦非屬汽油之類高度易燃物，並無違

    反法令，尚難認上訴人與有過失，被上訴人上開所辯，尚無

    可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93條之3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1,083,3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2年7月5日（

    於102年7月4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31頁之送達證書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

    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

    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

    訴部分即命被上訴人給付1,083,321元本息部分，被上訴人

    上訴利益未逾150萬元，不得上訴第三審，上訴人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核無必要，而其敗訴

    部分，則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回（含於原審駁回上訴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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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之聲請內），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淑貞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上訴人主張動產損失清單

┌─┬──────────┬──────┬──┬────┬─────┬─────┬───────┐

│編│  名  稱            │102年6月9日 │數量│上訴人主│ 原有價格 │本院認定折│ 相 關 證 據  │

│號│                    │詢價金額    │    │ 張金額 │          │舊後金額  │              │

├─┼──────────┼──────┼──┼────┼─────┼─────┼───────┤

│1 │國際牌電視          │20,900      │ 1  │20,900  │  20,900  │  2,090   │原審卷一第22頁│

│  │                    │            │    │        │          │          │、卷二第67頁照│

│  │                    │            │    │        │          │          │片編號6       │

├─┼──────────┼──────┼──┼────┼─────┼─────┼───────┤

│2 │BenQ電視機          │17,900      │ 1  │17,900  │       0  │      0   │              │

├─┼──────────┼──────┼──┼────┼─────┼─────┼───────┤

│3 │電視櫃              │22,350      │ 1  │22,350  │  22,350  │  2,235   │見原審卷一第22│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85頁照片編號40│

├─┼──────────┼──────┼──┼────┼─────┼─────┼───────┤

│4 │飛利浦DVD 播放器    │1,690       │ 1  │1,690   │       0  │      0   │              │

├─┼──────────┼──────┼──┼────┼─────┼─────┼───────┤

│5 │國際牌無線電話      │1,680       │ 2  │3,360   │       0  │      0   │              │

├─┼──────────┼──────┼──┼────┼─────┼─────┼───────┤

│6 │茶几                │3,092       │ 1  │3,092   │       0  │      0   │              │

├─┼──────────┼──────┼──┼────┼─────┼─────┼───────┤

│7 │小茶几              │2,184       │ 1  │2,184   │   2,184  │    218   │見原審卷一第23│

│  │                    │            │    │        │          │          │頁，卷二第66頁│

│  │                    │            │    │        │          │          │照片編號4     │

├─┼──────────┼──────┼──┼────┼─────┼─────┼───────┤

│8 │東元冷氣機          │22,900      │ 1  │22,900  │       0  │      0   │              │

├─┼──────────┼──────┼──┼────┼─────┼─────┼───────┤

│9 │大同工業用電扇      │2,150       │ 1  │2,150   │   2,150  │    215   │見原審卷一第23│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66頁照片編號4 │

├─┼──────────┼──────┼──┼────┼─────┼─────┼───────┤

│10│大同電扇            │2,380       │ 2  │4,760   │   4,760  │    476   │見原審卷一第23│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66頁照片編號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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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國際牌風扇          │2,090       │ 2  │4,180   │   4,180  │    418   │見原審卷一第23│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72頁照片編號16│

├─┼──────────┼──────┼──┼────┼─────┼─────┼───────┤

│12│國際牌除濕機        │9,480       │ 1  │9,480   │   9,480  │    948   │見原審卷一第23│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74頁照片編號20│

├─┼──────────┼──────┼──┼────┼─────┼─────┼───────┤

│13│牛皮沙發            │25,000      │ 1  │25,000  │  25,000  │  2,500   │見原審卷一第24│

│  │                    │            │    │        │          │          │頁，卷二第80頁│

│  │                    │            │    │        │          │          │照片編號31    │

├─┼──────────┼──────┼──┼────┼─────┼─────┼───────┤

│14│藤製雙人沙發        │12,100      │ 1  │12,100  │       0  │      0   │              │

├─┼──────────┼──────┼──┼────┼─────┼─────┼───────┤

│15│跑美樂跑步機        │14,800      │ 1  │14,800  │       0  │      0   │              │

├─┼──────────┼──────┼──┼────┼─────┼─────┼───────┤

│16│大同小冰箱          │11,900      │ 1  │11,900  │       0  │      0   │              │

├─┼──────────┼──────┼──┼────┼─────┼─────┼───────┤

│17│東元大冰箱          │30,650      │ 1  │30,650  │       0  │      0   │              │

├─┼──────────┼──────┼──┼────┼─────┼─────┼───────┤

│18│餐桌及椅            │18,999      │ 1  │18,999  │  18,999  │  1,900   │見原審卷一第24│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66頁照片編號4 │

├─┼──────────┼──────┼──┼────┼─────┼─────┼───────┤

│19│櫻花牌瓦斯爐        │4,300       │ 1  │4,300   │   4,300  │    430   │見原審卷一第24│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78頁照片編號27│

├─┼──────────┼──────┼──┼────┼─────┼─────┼───────┤

│20│櫻花牌抽油煙機      │5,350       │ 1  │5,350   │   5,350  │    535   │見原審卷一第24│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77頁照片編號26│

├─┼──────────┼──────┼──┼────┼─────┼─────┼───────┤

│21│聲寶微波爐          │4,280       │ 1  │4,280   │       0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22│尚朋堂烤箱          │2,690       │ 1  │2,690   │   2,690  │    269   │見原審卷一第25│

│  │                    │            │    │        │          │          │頁，卷二第77頁│

│  │                    │            │    │        │          │          │照片編號26    │

├─┼──────────┼──────┼──┼────┼─────┼─────┼───────┤

│23│（櫻花牌）熱水器    │7,400       │ 1  │7,400   │   7,400  │    740   │見原審卷一第25│

│  │                    │            │    │        │          │          │頁，卷二第81頁│

│  │                    │            │    │        │          │          │照片編號33    │

├─┼──────────┼──────┼──┼────┼─────┼─────┼───────┤

│24│象印電熱水瓶        │6,290       │ 1  │6,290   │       0  │      0   │              │

├─┼──────────┼──────┼──┼────┼─────┼─────┼───────┤

│25│國際牌洗衣機        │15,190      │ 1  │15,190  │  15,190  │  1,519   │見原審卷一第25│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73頁照片編號18│

├─┼──────────┼──────┼──┼────┼─────┼─────┼───────┤

│26│大同電鍋            │1,840       │ 1  │1,840   │   1,840  │    184   │見原審卷一第25│

│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74頁照片編號20│

├─┼──────────┼──────┼──┼────┼─────┼─────┼───────┤

│27│虎牌電子鍋          │6,490       │ 1  │6,490   │       0  │      0   │              │

├─┼──────────┼──────┼──┼────┼─────┼─────┼───────┤

│28│雙人床組（不含床墊）│8,991       │ 4  │35,964  │  35,964  │  3,596   │見原審卷一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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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頁反面，卷二第│

│  │                    │            │    │        │          │          │68、71頁照片編│

│  │                    │            │    │        │          │          │號7、14       │

├─┼──────────┼──────┼──┼────┼─────┼─────┼───────┤

│29│雙人床墊            │3,699       │ 4  │14,796  │  14,796  │  1,450   │見原審卷一第26│

│  │                    │            │    │        │          │          │頁，卷二第65、│

│  │                    │            │    │        │          │          │69、70頁照片編│

│  │                    │            │    │        │          │          │號2、10、11   │

├─┼──────────┼──────┼──┼────┼─────┼─────┼───────┤

│30│梳妝台              │14,500      │ 1  │14,500  │       0  │      0   │              │

├─┼──────────┼──────┼──┼────┼─────┼─────┼───────┤

│31│縫紉機（工業用）    │8,000       │ 1  │8,000   │       0  │      0   │              │

├─┼──────────┼──────┼──┼────┼─────┼─────┼───────┤

│32│衣櫃                │6,490       │ 2  │12980   │       0  │      0   │              │

├─┼──────────┼──────┼──┼────┼─────┼─────┼───────┤

│33│佛桌                │26,000      │ 1  │26,000  │       0  │      0   │              │

├─┼──────────┼──────┼──┼────┼─────┼─────┼───────┤

│34│酒櫃                │11,800      │ 1  │11,800  │       0  │      0   │              │

├─┼──────────┼──────┼──┼────┼─────┼─────┼───────┤

│35│ACER電腦            │29,900      │ 1  │29,900  │       0  │      0   │              │

├─┼──────────┼──────┼──┼────┼─────┼─────┼───────┤

│36│CANON 相機          │15,880      │ 1  │15,880  │       0  │      0   │              │

├─┼──────────┼──────┼──┼────┼─────┼─────┼───────┤

│37│書桌                │6,999       │ 2  │13,998  │       0  │      0   │              │

├─┼──────────┼──────┼──┼────┼─────┼─────┼───────┤

│38│牛頭牌炒鍋          │4,990       │ 1  │4,990   │   4,990  │    499   │見原審卷一第27│

│  │                    │            │    │        │          │          │頁，卷二第77頁│

│  │                    │            │    │        │          │          │照片編號26    │

├─┼──────────┼──────┼──┼────┼─────┼─────┼───────┤

│39│義廚寶湯鍋          │4,192       │ 1  │4,192   │   4,192  │    419   │見原審卷一第27│

│  │                    │            │    │        │          │          │頁，卷二第77頁│

│  │                    │            │    │        │          │          │照片編號26    │

├─┼──────────┼──────┼──┼────┼─────┼─────┼───────┤

│40│24件湯匙刀叉組      │1,880       │ 1  │1,880   │       0  │      0   │              │

├─┼──────────┼──────┼──┼────┼─────┼─────┼───────┤

│41│10件餐盤組          │2,550       │ 1  │2,550   │       0  │      0   │              │

├─┼──────────┼──────┼──┼────┼─────┼─────┼───────┤

│42│SONY床頭音響組      │15,000      │ 1  │15,000  │       0  │      0   │              │

├─┼──────────┼──────┼──┼────┼─────┼─────┼───────┤

│43│聲寶烘碗機          │1,688       │ 1  │1,688   │       0  │      0   │              │

├─┴──────────┴──────┴──┼────┼─────┼─────┼───────┤

│合計                                        │496,343 │ 206,715  │  20,672  │              │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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